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問與答」

1、 有哪些經費編列不能列入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答：    依據本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暨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五（一）2.規定：「本部學輔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不得包含基本人事費、導師費、社團老師指導費、校外訪視（交通）費、誤餐費或加班費（非上班時間除外）、教職員工值班費、醫師診療費、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校隊訓練及比賽費用、年度慶典費用（學生社團配合辦理之活動除外）、儀器設備購置費、藥品費及學生自繳之各項活動費等」。其中人事費係指經常固定用以支付個人之經費，如導師費、社團指導老師費、教職員工值班費等。如為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活動所需之演講費、評審費等，則不在此限。

2、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編列與執行有哪些比例的限制？

答：依據獎補助實施要點三（一）4.之注意事項（1）、（3）、（5），提及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編列及執行應注意下列比例的限制：

（1） 各項工作目標之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補助款之20%為原則；各項工作項目之辦理經費不得超過該目標補助款之50%。
（2） 每一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15﹪為原則（如單一工作項目其中包含數項研習或活動，應於備註欄加以註明）；且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不得超過該領域訓輔補助款總額50﹪。

3、 在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比賽活動，是否可以支付比賽優勝者獎金？

答：    依據本部獎補助實施要點五（一）4.之注意事項（4）：「若有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老師、學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獎勵措施（含現金、禮券、提貨卷、獎盃、獎牌及獎狀等），應由學校配合款項下編列，但其總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20﹪，其中現金部分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10﹪。獎勵措施以經由一定評比之過程而獲勝者為限。」。因有關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之獎勵支出，應以學校配合款支應，本部並無限定任何形式，但其年度支出經費總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總額20﹪。另外，獎勵係指經由一定之評比過程而獲勝者，因此如無評比的過程，則不屬上開所指之獎勵措施。

4、 辦理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是否可以支付教師工作費或差旅費？

答：    依據本部89年台（89）訓（一）字第89024934號函略以：「校內教職員工之加班費或工作費，除於非上班時間辦理全校性大型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可適當編列外，宜以校內人事費支應」。因此有關辦理學輔活動之加班費或工作費，若於上班時間，係為訓輔人員之工作職責，不應編列加班費或工作費，除非於非上班時間辦理全校性大型訓輔活動，則可酌予編列。其他非上述活動，如學校確實需要支付教職員工工作費或加班費，請以學校其他經費支應。

5、 參加校外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是否可以支付出席師生之差旅費？

答：    依據本部89年台（89）訓（一）字第89024934號函略以：「本經費以支援學校辦理師生訓輔活動為主，其支出對象應以學生優於導師、導師優於非導師為原則。因此若用於支付學生參與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之交通車馬費，應可接受」。因此學校師生參加校外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可以支付出席學生之差旅費及報名費，惟出席教師之差旅費及報名費宜由學校配合款或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六、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可否支付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人員護送急病或意外事故之學生至校外就醫或代表學校至校外探視生病或受傷學生之相關費用？

答：有關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人員護送急病或意外事故之學生至校外就醫或代表學校至校外探視生病或受傷之學生，可以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支應相關車資或慰問品之費用，惟相關費用均應開立合法之原始憑證予以核銷。

至於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人員於一定期間內安排至校外訪視之交通車馬費或誤餐費需改由學校其他經費支應。

七、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可否相互流用？

答：依據本部獎補助實施要點五（一）5：「學校得於各工作項目間流用經費，惟其流用幅度以工作項目之20﹪為限。如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流用幅度超過20﹪、以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以外經費支應致工作項目支出超過20﹪，或有新增之工作項目，則應備文並填具「計畫項目暨預算變更彙整表」報本部核定後始可動支。經費變更應於活動舉行前辦理，學校配合款報本部變更期限，應於活動辦理前並至遲於次（98）年度1月31日前報本部變更；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報本部變更期限，則於經費使用年度結束前並至遲於當（97）年度12月20日前報本部變更。

若工作項目支出超過20﹪，且超支金額係以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以外之「學校行政事務費」支應，於年度結束填報成效資料時，需於填報之「訓輔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使用情形統計表」備註欄中特別註明：超支經費係以學校行政事務費支援，並未由其他工作項目經費流入，俾本部於審核相關成效資料時可清楚明瞭各工作項目流用情況與減少爭議，並加強引導學校做好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審核與管控。

如：某一工作項目經費編列5萬元，可增加或減少之經費為1萬元，如果增加或減少的金額超過上述額度，則應於活動辦理前填具「計畫項目暨預算變更彙整表」備文報本部變更，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報部變更期限至遲需於當年度12月20日前報本部，學校配合款報部變更期限至遲需於次年度1月31日前報本部。不論本部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均應遵照上開規定辦理；如流用幅度未超過工作項目之20﹪，則毋須報部。
八、學校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活動之經費編列標準為何？

答：     依據本部96年台訓（二）字第0960136957號函略以：「各校所辦學輔輔活動之各項經費編列項目及標準，建議比照『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惟其可使用經費項目仍須以『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第5項經費使用原則為依據」。如學校內部另有經費編列標準相關規定，亦可依照學校所定內規辦理。另學校因實際需要，需要編列較上開標準較高之經費，則建議由學校配合款支應，並宜敘明理由簽會學校會計室同意後辦理。
九、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應如何規劃辦理為宜？

答：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應妥為規劃符合導師教育專業知能之研習性課程。宜針對校內導師實際需要（建議可事先問卷調查），邀請校外專業人士進行專題演講，並由校外人士或資深導師擔任分組研討輔導員，帶領導師進行研討。一方面加強導師輔導知能，一方面可促使導師經驗交流，有效協助導師進行學生輔導工作，以免淪為教職員之自強活動，並應避免教職員攜眷參加。

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使用期間為何？何時須函報使用情形統計表及成效報告表？

答：    依據本部獎補助實施要點五（一）9.規定：「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於年度結束後填報使用情形統計表及成效報告表，所報資料應與學校帳載之核銷金額相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若未按計畫用罄，應報本部繳回」，另依本部獎補助實施要點使用期間四規定：「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使用期間以當年度撥付補助款之曆年度為原則。但學校配合款得配合學校學期結束之時間，延用至下年度一月底止」。如：本部97年度補助款應於97年12月31日前使用完畢，係指活動辦理日期及支出憑證之日期均須於97年12月31日前；而學校配合款則可用至98年1月31日止。有關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使用情形統計表及成效報告表，應於98年2月下旬依撥款年度之本部獎補助實施要點所定格式函報一式3份到部（確切日期將另於本部撥款公文中敘明），如有未執行完畢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亦併同上開公文辦理繳回。

十一、學校配合款未依計畫執行完畢會如何？

答：    依據本部獎補助實施要點之績效考核七（二）：「經查核各校於本部獎補助款項下有不合規定之開支或不符原定計畫之目的及用途者，本部得剔除追繳；其中學校配合款如未按編列預算全數執行，且執行數低於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實際執行額度，則應依其未達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實際執行額度之差額，扣減下年度之本部補助款；本年度學校配合款編列數仍需比照原訂編列預算數編列」（仍須符合獎補助實施要點規定：學校配合款編列數不得低於本部訓輔補助款）。

如：97年度本部補助款為100萬元，而學校配合款編列110萬元，年度結束後（截至98.1.31止）僅執行90萬元，則需扣減97年度本部補助款10萬元，惟98年度學校配合款仍需比照97年度學校配合款編列數110萬元編列，但如執行數為100萬元，雖未達原訂計畫，因執行數並未低於本部補助之額度，不須扣減97年度本部補助款。
十二、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支出及核銷需注意的事項有哪些？

答：    依據本部獎補助實施要點五（一）5.規定：「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動支，應先簽報學生事務長（訓導主任）及簽會學校會計單位，經校長或授權相關行政主管核准後，始得動支，其核銷時亦同。」；獎補助實施要點五（一）8.並規定：「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帳務處理，應依教育部補助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辦理」，逐案保存原始憑證，原簽影本並應與原始憑證依報部計畫之領域別、項目別整理彙訂成冊」。有關支出憑證則須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者，經手人應開具支出證明單，敘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一項活動如有數個經費來源或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應附上「支出科目分攤表」，以瞭解活動全貌。

十三、有哪些經費支出不能使用本部補助款？哪些不能使用學校配合款？

答：    由於本部所定使用原則係針對一般經費使用作一原則性的規範，無法列出所有不宜列入之經費支出，且各校經費支出名目五花八門，支出方式也有所不同；惟據歷年來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訪視之實地訪視報告顯示，下列經費支出與本部發布獎補助實施要點之精神不符，或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無直接明顯相關，即不宜使用本部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如：校內專兼任學生事務人員（包含輔導教師及諮商輔導專業人員）參加進修學雜費或報名費用、學生校外教學活動輔導費、各科系教學成果作品展、大學或技職校院博覽會、教職員生健康檢查或體檢費用、教職員參加校際性比賽活動及教職員體育休閒育樂活動、參加一般民間團體入會費或年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訓育委員會、輔導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等例行性行政會議費用等不宜列入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係支援學校辦理本校之師生訓輔專案教育或研習活動為主，不得用於補助師生出國研習或旅遊及捐贈或補助其他機關團體；另有關學生基本資料及學生刊物之印製、新生入學訓練或輔導費用亦不宜使用學輔補助款，可編列於學校配合款，惟「校刊印製費用」應由學校行政事務費項下支應。
十四、使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辦理活動後，應整理保存哪些資料？

答：    依據本部獎補助實施要點五（一）7.規定：「學校應依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願景與目標具體規劃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並依報本部之計畫執行。活動辦理完竣後，應由會計室專帳逐案保存原始支出憑證，學生事務（訓導）處保留活動簽呈影本、活動計畫、活動成果、支出憑證影本、經費收支結算表（應加註傳票號碼）及相關附件等，依報本部計畫之目標別及項目別整理；全校性之研習性活動並應包括問卷回饋統計分析
」。學校應於會計室專帳保留原始憑證，學務（訓導）處則影印原始憑證，依報部計畫之領目標、項目別保留上述資料，如為會議之召開，則其活動成果係指會議紀錄及簽到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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